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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铸造砂分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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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加强铸造用硅砂生产行业自律，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企业规范发展，促进行业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转型升级，提升产品质量，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水平，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制定本文件。 

实施本文件，遵循合理规划、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的原则，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导企业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保障我国铸造用原砂安全、稳定供应，推进优质

铸造用原砂产业基地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件将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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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用硅砂生产企业规范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铸造用硅砂生产企业的建设条件与布局、企业规模、生产工艺、生产装备、质量控制、

能源消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和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国内铸造用硅砂生产企业（包括生产联合体中的铸造用硅砂分厂、车间等，下同）监

督管理、控制和考核、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5611  铸造术语 

GB/T 9442  铸造用硅砂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39726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HJ 111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 

HJ 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试行） 

HJ 125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金属铸造工业 

T/CFA 0063—2023  铸造企业规范条件 

T/CFA 0115—2021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1 部分：总则 

T/CFA 0116—2021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3 部分：铸造用擦洗硅砂 

T/CFA 0117—2021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4 部分：浮选硅砂 

T/CFA 0118—2021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5 部分：铸造用焙烧硅砂 

T/CFA 0189—2025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6 部分：人工硅砂 

T/CFA 0119—2021  铸造用硅砂通用技术规范第 7 部分：检验用标准硅砂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561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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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实施新建或扩建铸造用硅砂生产的企业。 

[来源：T/CFA 0063 – 2023 3.1，有修改] 

3.1.2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的铸造用硅砂生产企业。 

[来源：T/CFA 0063 – 2023 3.2，有修改] 

3.1.3  

铸造用硅砂 silicon sand for casting 

铸造用硅砂是以SiO2为主要矿物成分，粒径为0.020～3.350mm的耐火颗粒物，按其加工方法的不同，

分为人工硅砂及水洗砂、擦洗砂和精选砂（浮选砂）等天然硅砂。 

[来源：GB/T 5611 – 2017, 4.2.2，有修改] 

3.1.4  

天然硅砂 natural silica sand 

指以及石英岩、石英砂岩风化后呈粒状产出的砂矿称为天然硅砂。 

[来源：GB/T 5611 – 2017, 4.2.13，有修改] 

3.1.5  

人工硅砂 artificial silica sand 

指由石英岩经采矿、清洗、破碎、筛分等加工而成铸造用砂称为人工破碎硅砂简称人工硅砂。 

[来源：GB/T 5611 – 2017, 4.2.14，有修改] 

3.1.6  

水洗硅砂 water washed silica sand 

指天然硅砂经过脱除杂质，脱泥、水洗、粒度分级后的铸造用原砂，SiO2含量（质量分数）能够达

到(85～96)%。 

[来源：GB/T 5611 – 2017, 4.2.15，有修改] 

3.1.7  

擦洗硅砂 scrubbing silica sand 

指天然硅砂经过脱除杂质，脱泥、擦洗、粒度分级后的铸造用原砂，SiO2含量（质量分数）能够达

到(85～96)%。 

[来源：GB/T 5611 – 2017, 4.2.16，有修改]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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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硅砂（精选硅砂） floated silica sand 

指天然硅砂经磁选和浮选等工艺进一步加工后的水洗、擦洗硅砂，SiO2含量（质量分数）≥98%、

含泥量（质量分数）≤0.2%。 

[来源：GB/T 5611 – 2017, 4.2.17，有修改] 

3.1.9  

高硅砂 high silica sand 

指经过脱泥、擦洗、粒度分级和浮选等工艺加工后的水洗、擦洗砂，SiO2含量（质量分数）≥98.5%。 

3.1.10  

焙烧硅砂 roasted silica sand 

在水洗、擦洗、浮选（精选）硅砂和高硅砂的基础上，经过高温处理后，并有一定的保温时间，灼

减量低、表面更洁净、最大限度的使硅砂相变膨胀，减少铸件因硅砂膨胀引起的各种铸造缺陷。 

3.2 缩略语 

水洗硅砂：水洗砂； 

擦洗硅砂：擦洗砂； 

浮选硅砂：浮选砂； 

焙烧硅砂：焙烧砂； 

人工破碎硅砂：人工砂。 

4 建设条件与企业布局 

4.1 铸造用硅砂企业布局及厂址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相关环保节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产业政策以及

各地方装备制造业和铸造行业的总体规划要求 

4.2 企业应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至少达到三级。新建企

业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应满足生产需要，且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不宜低于 10年。企业应积极开展绿色矿

山建设，鼓励达到省级及以上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4.3 采矿权人应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进行矿区建设和开发，严禁无证

开采、乱采滥挖和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4.4 企业应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破坏，贯彻“边开采、边治理”的

原则，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率，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责任义务，及时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和地质环境恢复，

复垦矿山占用土地和损毁土地。 

5 企业规模 

在行业评价中，鼓励企业加强对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管理水平的持续优化以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鼓励企业做优做强。行业准入企业销售收入与产量的基本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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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生产规模 

类别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销售收入（万元） 参考产量（万吨） 销售收入（万元） 参考产量（万吨） 

水洗、擦洗砂 3000 20 4500 30 

高硅砂 3000 10 6000 20 

浮选砂（精选砂） 6000 30 10000 50 

焙烧砂 3000 10 4500 15 

人工硅砂 1600 4 4000 10 

注：企业技改后其规模要求按照现有企业执行，扩建后其规模要求按照新建企业执行。 

6 生产工艺及设备 

6.1 企业应根据生产铸造砂的材质合理选择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经济高效的绿色生产工艺，打

造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源头上采取预防硅砂粉尘危害措施。强化先进造型材料铸造用高硅砂的研发与应

用，加快提质增效、节能减排、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环保提升等方面技术改造，助推铸造用硅砂行业绿

色发展引领示范建设。 

6.2 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 

6.3 擦洗硅砂生产工艺、设备及相关参数应符合 T/CFA 0116—2021附录 A 的规定，鼓励采用擦洗生

产工艺。 

6.4 浮选硅砂（精选硅砂）生产工艺应符合 T/CFA 0117—2021附录 A 的规定。 

6.5 焙烧硅砂生产工艺、设备及相关参数应符合 T/CFA 0118—2021附录 A 的规定，宜采用带保温功

能的焙烧炉。 

6.6 人工硅砂生产工艺应符合 T/CFA 0189—2025附录 A 的规定，人工硅砂宜水洗烘干交货。 

7 生产装备 

7.1 企业应配备与产品及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生产设备并配备先进、有效的环保除尘系统，企业应采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国家鼓励和推荐的节能、环保、高效、先进的工艺设备。 

7.2 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装备，应对不符合国家安全、环保、能耗、水耗、质量方面强

制性标准的限制类生产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生产隐患严重的落后工

艺技术、装备。 

7.3 企业应配备完整的擦洗系统、粒度分级系统、水循环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烘干车间、焙烧

车间、半成品库、成品库、理化性能检测室等。 

7.4 企业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配电室、空压机房、维修车间、厂区供排水系统、动力系统等工

程辅助设施。 

7.5 企业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擦洗设备、脱泥设备、除铁设备、烘干炉、焙烧炉、筛分设备、

袋式除尘器、检测设备（检测项目包括粒度、含泥量、含水量、酸耗值、灼烧减量等）、变电设备等。 

7.6 新建企业的生产装备应具备基础智能化水平，关键工序（如破碎、筛分、擦洗、浮选、烘干、焙

烧等）宜实现自动化控制，其自动化控制率不宜低于 85%；关键工艺参数（如流量、浓度、温度、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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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现在线监测与自动调节，智能仪表配备率宜达到 100%；并应建立生产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对关

键设备运行、能耗及质量检测等数据的自动采集率宜不低于 90%，鼓励企业向工序智能优化与系统集

成方向提升。 

8 质量控制 

8.1 铸造用硅砂企业应按照 GB/T19001 的规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设有独立质量管理及监测部门，配

有专职质量监测人员，有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 

8.2 企业应配备完整的型砂检测设备，检验人员应具有经相应的资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 

8.3 铸造用硅砂满足 GB/T 9442 的要求，铸造砂品质及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相应的国家、团体标准要

求。 

8.4 企业制定铸造用硅砂质量检测标准，质量检测人员依据制度对生产过程产品和出厂产品指标控制

实时监测。 

8.5 企业应建立独立的铸造用硅砂检测室，具备粒度、含泥量、酸耗值、含水量及灼烧减量等常规项

目的检测能力，并配备经行业认可机构培训的专职检验人员。 

9 能源消耗 

9.1 企业应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可按照 GB/T 23331 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9.2 新（改、扩）建铸造砂项目应开展节能评估和节能审查。 

9.3 企业主要生产设备的能耗指标应满足表 2～表 4 的规定，能耗计算参照 GB/T2589 的规定执行。 

表 2 擦洗砂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设备名称 水循环系统 

用水量（t/t） ≤15 

水循环利用率（%） ≥90 

用电量（kW·h/t）或标准煤（kgce/t） ≤12 或 1.47 

表 3 烘干砂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设备名称 烘干系统 

热量消耗（标准煤 kgce/t） ≤7.5 

用电量（kW·h/t）或标准煤（kgce/t） ≤3.5 或 0.43 

表 4 焙烧砂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设备名称 焙烧系统 

热量消耗（标准煤 kgce/t） ≤32 

用电量（kW·h/t）或标准煤（kgce/t） ≤5.5 或 0.68 

10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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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企业应按 HJ 1115、HJ 1200 的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宜按照 HJ 1251 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

案。 

10.2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39726 的要求。应配置完善的环保处理装置，废气、废水、噪声、

工业固体废物等排放与处置措施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10.3 企业宜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的要求开展绩效分级管理，制定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10.4 企业可按照 GB/T 24001 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10.5 企业应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其核心指标宜达到以下要求：主矿产（硅砂）资源回收率不低于

90%；生产水循环利用率不低于 90%；尾矿（或废泥）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60%。 

11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 

11.1 企业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设施并有效运行。 

11.2 企业应遵守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和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并有效运行。 

11.3 企业宜参照铸造领域相关安全标准开展安全生产管理。 

11.4 企业可按照 GB/T 45001 标准要求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11.5 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计量人员、理化检验人员等特殊岗位的人员应具有经相应的

资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率应达 100%。 

12 监督管理 

12.1 中国铸造协会对符合本文件的企业实行公告、监督管理。 

12.2 鼓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参照本文件对区域内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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